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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局：

根据财政局印发的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

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 号）文件要求，积极开展项目

绩效自评工作，2023 年度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自评

得 100分，现将 2023 年度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自评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资金

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，我县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

331。49999万元。累计支出“两节慰问”资金 331.49999万元。

（二）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

活动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，我县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

331.49999万元，全面保障确保元旦春节期间全县慰问、救助及

送温暖活动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，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

2023 年，我县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

331.49999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，能够有效保障确保元旦春节

期间全县慰问、救助及送温暖活动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我县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 331.49999万

元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坚持专款专用原则，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合理安排资金。通过

专款专用，有效避免了资金管理混乱、去向不明问题的发生。元

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划拨实行封闭运行，发放

实行社会化发放，减少了中间环节，极大减小了资金管理风险，

有效提高了资金运行效率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（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由

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）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成本指标

2023 年，我县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

331.49999万元。资金到位率达 100%。

（2）时效指标

2023 年，我县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项目补助资金

331.4999 万元。补贴补助资金年初下达，资金下拨及时性达

100%。

（3）数量指标



对预计全县两节慰问人数近 4800人，预计两节慰问单位数

量 54个，按照工作要求，进行慰问。

（4）质量指标

慰问政策执行覆盖率≥98%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

确保全市困难群体、特殊群体、优抚群体和驻部队过上一个

欢乐祥和的节日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

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持续年限，不断完善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确保全县困难群体、特殊群体、优抚群体和驻部队过上一个

欢乐祥和的节日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该项目已完成支付，均达到了绩效目标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评价结果拟在政府公开网站公示，征求广大人民群

众的意见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

涉及的金额。


